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相关事项之核查意见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券”）作为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源石油”、“公司”）的持续督导机构，针对贵部下

发的《关于对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

（2022）第 19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

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于未披露原承诺货币补偿金额的原因

问题 1.你公司于 2018 年 4 月签订的《增资协议》约定，如一龙恒业未完成

业绩承诺，你公司应获得货币补偿等于你公司应获得的股权比例乘以当年应补偿

时一龙恒业市场公允的估值，但你公司未披露一龙恒业的估值情况并计算对应的

货币补偿金额。你公司本次将变更业绩承诺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但未披露原

承诺约定的一龙恒业市场公允估值信息以及据此计算的货币补偿金额。请你公司

详细说明未披露原承诺货币补偿金额的原因，公司股东能否根据现有信息做出合

理判断，公司提交股东大会议案相关信息是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2.1.4 条的规定。请公司持

续督导机构、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截至 2022 年 4 月 21 日，公司已经聘请评估机构正在对 2020 年一龙恒业市

场公允价值进行评估，因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事项以及出具评估报告需要较长时间，

公司暂未收到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因此公司无法按照增资协议中现金补偿

公式计算出公司应获得的现金补偿金额。同时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披露了关

于取消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关于签署<股权补偿及业绩承诺变更协议>

的议案》的相关公告，公司将在后续新的业绩补偿方案中披露公司应获得的现金

补偿金额。

契约锁契约锁



（二）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1、公司目前已经聘请评估机构，启动了对 2020 年一龙恒业市场公允价值评

估的相关工作，因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事项以及出具评估报告需要较长时间，公司

暂未收到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因此公司在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暂时无法按照

增资协议中现金补偿公式计算出公司应获得的现金补偿金额，但公司将在后续新

的业绩补偿方案中披露应获得的现金补偿金额。

2、公司在未披露原承诺约定的一龙恒业市场公允估值信息以及据此计算的

货币补偿金额的情况下，公司股东不能根据现有信息做出合理判断，公司提交股

东大会议案相关信息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2.1.4 条的规定。

公司目前计划对之前披露的原业绩补偿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后续也会重新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新的业绩补偿方案。在该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会及时获取相

关评估报告并及时披露依据现金补偿公式计算出的现金补偿金额。在新业绩补偿

方案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东能够根据届时提供的信息做出合理判断，届时议

案相关信息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2.1.4 条的规定。

（三）持续督导机构意见

经核查，联储证券认为：

1、公司目前已经聘请评估机构，启动了对 2020 年一龙恒业市场公允价值评

估的相关工作，因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事项以及出具评估报告需要较长时间，公司

暂未收到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因此公司在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暂时无法按照

增资协议中现金补偿公式计算出公司应获得的现金补偿金额，但公司将在后续新

的业绩补偿方案中披露应获得的现金补偿金额。

2、公司在未披露原承诺约定的一龙恒业市场公允估值信息以及据此计算的

货币补偿金额的情况下，公司股东不能根据现有信息做出合理判断，公司提交股

东大会议案相关信息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2.1.4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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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计划对之前披露的原业绩补偿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后续也会重新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新的业绩补偿方案。在该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会及时获取相

关评估报告并及时披露依据现金补偿公式计算出的现金补偿金额。在新业绩补偿

方案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东能够根据届时提供的信息做出合理判断，届时议

案相关信息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2.1.4 条的规定。

二、关于补充金额计算逻辑

问题 2.公告显示，你公司根据历次增资累计金额 7,000 万元直接适用 2018

年 8 月签订的《增资协议》中货币补偿金额计算公式，计算出如采用股权补偿，

应以补偿义务人对一龙恒业的全部持股比例 32.06%进行补偿；如采用货币补偿，

补偿义务人应补偿 2.46 亿元现金。请说明以上补偿金额计算逻辑是否符合相关

协议约定。请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1、关于业绩补偿计算逻辑的说明

公司于 2016 年开始投资一龙恒业，2016 年、2017 年一龙恒业实现净利润为

4,225.46 万元和 4,284.63 万元，尤其是 2018 年 2 月一龙恒业分别中标阿尔及利

亚钻井和连续油管项目，成功进入了阿尔及利亚市场，海外业务发展态势持续向

好，再加上当时国际原油价格已经持续回升至 70 美元/桶，公司与其他投资方十

分看好一龙恒业未来发展和业绩增长，因此 2018 年对一龙恒业进行了追加投资。

由于当时一龙恒业发展前景较好，公司和其他投资人从未想过一龙恒业会出

现亏损的可能。公司在 2018 年追加投资一龙恒业后，2018 年、2019 年一龙恒业

业绩持续增长，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5,193.44 万元和 6,101.36 万元。

2020 年，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油气行业造成严重冲击，一龙恒业作

为油服公司，导致 2020 年一龙恒业亏损严重，未完成增资协议中的业绩承诺。

由于 2018 年追加投资时未考虑一龙恒业会出现亏损的情况，因此按照增资

协议中关于业绩补偿的股权补偿公式计算的结果是负值，不符合实际，因此，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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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经公司与上海仁和、湖州贤毅以及一龙恒业原股东协商一致按照原股东

32.062%的全部股权进行补偿；按照现金补偿公式计算，原股东应补偿 3.91 亿元

的现金。

综上所述，公司按照 2018 年增资协议公式计算业绩补偿金额符合历次增资

协议约定，但由于疫情影响一龙恒业亏损导致计算的补偿金额不符合公司投资一

龙恒业的初衷。

2、增资协议中关于业绩补偿公司约定及计算情况

（1）增资协议中关于业绩补偿公司约定情况

①2018 年 4 月增资协议

2018 年 4 月，公司与一龙恒业及当时全体股东签署增资协议，向一龙恒业

增资 3,000 万元，关于业绩补偿的内容协议约定如下：

“如补偿方式为股权补偿，则：通源石油应获得的股权补偿比例=（行使每

次业绩补偿时通源石油持有的以本次增资方式取得的股权比例）×[（业绩承诺

指标/一龙恒业净利润）-1]。

如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则：通源石油应获得的补偿金额=通源石油应获得

的股权比例（详见上述计算公式）×当年应补偿时目标公司市场公允的估值。”

②2018 年 8 月增资协议

2018 年 8 月，公司与湖州贤毅、上海仁和及一龙恒业当时全体股东签署增

资协议，公司出资 2,000 万元，后又在 2019 年 4 月出资 2,000 万元增资一龙恒业。

本次增资为公司合计出资 4,000 万元、湖州贤毅出资 1,000 万元、上海仁和出资

2,000 万元，三方合计出资 7,000 万元增资一龙恒业。关于业绩补偿的内容协议

约定如下：

“如补偿方式为股权补偿，则：投资人应获得的股权补偿比例=（行使每次

业绩补偿时投资人持有的以本次增资方式取得的股权比例）×[（业绩承诺指标/

触发补偿年度一龙恒业净利润）-1]。

如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则：投资人应获得的现金补偿=投资方用于认购本

次增资支付的增资价款×[1-（触发补偿年度一龙恒业净利润/业绩承诺指标）]。”

契约锁契约锁



（2）业绩补偿计算情况

①股权补偿情况

2018 年 4 月公司增资 3,000 万元应获股权补偿比例=5.0903%×[（5,100 万元

/（-19,515.77 万元））-1]=-6.4205%。因该数字为负值，不符合原协议的本意，

因此按照原股东股权上限为作为补偿股权，即 32.062%。

2018 年 8 月和 2019 年 4 月公司与上海仁和、湖州贤毅共同增资 7,000 万元

应获股权补偿比例=10.0719%×[（7,750 万元/(-19,515.77 万元)）-1]=-14.0716%。

因该数字为负值，不符合原协议的本意，因此按照原股东股权上限为作为补偿股

权，即 32.062%。

考虑到 2018 年 4 月和 2018 年 8 月（包含 2019 年 4 月股权转让）两次增资

中一龙恒业均未完成 2020 年业绩承诺，需要原股东 32.062%的股权全部进行补

偿，但两次增资协议中投资人除公司外还有上海仁和与湖州贤毅，原股东补偿股

权比例存在溢出情况，因增资协议中未约定上述三方投资人关于补偿股权的分配

原则，经公司与律师沟通后，与上海仁和、湖州贤毅及一龙恒业原股东协商一致，

按照各投资人出资金额获得注册资本的占比进行股权补偿的分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人 通源石油 湖州贤毅 上海仁和 合计

投资人两次增资获

得的股权对应的注

册资本（万元）

926.8864 122.9663 245.9323 1,295.7849

投资人所获注册资

本的占比
71.53% 9.49% 18.98% 100%

投资人股权补偿分

配情况
22.9339% 3.0427% 6.0854% 32.062%

因此公司历次增资累计金额 7,000万元，应获得的股权补偿比例为 22.9339%。

②现金补偿情况

因考虑到一龙恒业 2020 年评估报告暂未出具，因此公司将 2018 年 4 月增资

3,000 万元的现金补偿情况适用 2018 年 8 月增资协议中的公式进行计算如下：

2018年4月公司增资3,000万元应获得现金补偿=3,000万元×[1-（-19,515.77

万元/5,100 万元）]=14,479.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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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和 2019 年 4 月公司与上海仁和、湖州贤毅共同增资 7,000 万元，

应获现金补偿=7,000 万元×[1-（-19,515.77 万元/7,750 万元）]= 24,627.15 万元，

其中公司增资 4,000 万元应获现金补偿=24,627.15×4,000/7,000 =14,072.66 万元，

上海仁和应获现金补偿=24,627.15×2,000/7,000=7,036.33 万元，湖州贤毅应获现

金补偿=24,627.15×1,000/7,000 =3,518.16 万元。

因此公司历次增资累计金额 7,000 万元应获得的现金补偿为 28,552.52 万元。

（二）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投资一龙恒业时，其业务发展前景较好；2020 年，

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油气行业造成严重冲击，一龙恒业作为油服公司，导

致 2020 年一龙恒业亏损严重，未完成增资协议中的业绩承诺。

我们认为，因考虑到一龙恒业 2020 年评估报告暂未出具，因此公司将 2018

年 4 月增资 3,000 万元的现金补偿情况适用 2018 年 8 月增资协议中的公式进行

计算，公司按照 2018 年增资协议公式计算业绩补偿金额符合历次增资协议约定，

但由于疫情影响一龙恒业亏损导致计算的补偿金额不符合公司投资一龙恒业的

初衷。

（三）持续督导机构意见

经核查，联储证券认为：

1、因考虑到一龙恒业 2020 年评估报告暂未出具，因此公司将 2018 年 4 月

增资 3,000 万元的现金补偿情况适用 2018 年 8 月增资协议中的公式进行计算，

公司按照 2018 年增资协议公式计算业绩补偿金额符合历次增资协议约定。

2、2018 年两次增资的相关协议中，关于业绩补偿的相关公式存在一定局限

性，未考虑极端情况下导致公式溢出的情形。在一龙恒业 2020 年的业绩情况下，

由于利润出现负值导致公式溢出，计算出明显不符合常理的补偿结果。由于疫情

影响一龙恒业亏损，进而导致相关公式计算的补偿金额，远远大于公司的原始投

资金额，不符合公司投资一龙恒业的初衷。

三、关于业绩补偿方式及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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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公告显示，考虑到相关协议对补偿义务人履行股权补偿义务后一致行

动人关联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20%（“管理层保留股权比例”）的约定，本次补偿

义务人将以其合计持有一龙恒业 12.06%的股权向投资人承担股权补偿义务。同

时，变更协议签署后，为履行变更协议，取消 20%的管理层保留股权比例限制。

如一龙恒业未完成 2022-2024 年累计实现 6,500 万元的业绩承诺，业绩补偿义务

人应向投资人进行估值补偿，估值补偿仅采取股权补偿方式，股权补偿比例应以

其在承担责任之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为限且不超过原股东原业绩补偿义务扣除

股权补偿后剩余应履行的部分。

（1）请补充披露历次增资协议中关于保留补偿义务人即一龙恒业管理层20%

持股比例的相关内容，说明在一龙恒业业绩承诺完成率为负的情况下，仍执行

“管理层保留股权比例”条款，本次仅补偿公司及相关方 12.06%股权的原因及

合理性，是否有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请公司持续督导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如一龙恒业仍未完成变更后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仅需以其持有一

龙恒业股权为限进行股权补偿。请你公司定量分析本次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变更

后，业绩承诺金额、业绩补偿股份比例及相应价值大幅下降，是否损害公司及其

他投资者的利益。请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公司从更加切实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角度出发，将进一步

评估和论证现阶段保留一龙恒业管理层股东 20%股权比例的合理性，并量化分析

本次业绩补偿及业绩承诺变更方案，是否符合公司及其他投资者利益，待后续将

根据评估和论证的结果，与各方协商一致最终确定业绩补偿和承诺方案后重新进

行披露。

（二）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经核查，为了更加切实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目前正

在进一步评估和论证公司就本次业绩补偿和业绩变更承诺方案的合理性、是否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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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司及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待后续将根据评估和论证的结果，与各方协商一致

最终确定业绩补偿和承诺方案后重新进行披露。

（三）持续督导机构意见

经核查，联储证券认为：

为了更加切实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目前正在进一步

评估和论证公司就本次业绩补偿和业绩变更承诺方案的合理性、是否损害公司及

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待后续将根据评估和论证的结果，与各方协商一致最终确定

业绩补偿和承诺方案后重新进行披露。

四、关于 2020 年业务承诺完成的披露情况

问题 5.公告显示，一龙恒业未完成 2020 年业绩承诺，亚太所直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出具审计报告。你公司直至 2022 年 4 月 13 日才披露公告确认部分业绩

补偿情况。业绩补偿义务人应于新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4 个月内或 2025 年 4 月 30 日后的 4 个月内（前述二者以先到为准）向投资人履

行完毕上述股权补偿义务。

（2）在一龙恒业 2020 年业绩未达标情况下，你公司直至 2022 年 4 月 13 日

才披露公告确认业绩补偿金额并变更业绩补偿承诺，大幅减少交易对方补偿义务。

请充分说明你公司相关业绩补偿金额的确认是否及时、是否存在刻意拖延审计时

间情况及向补偿义务人无条件让渡利益，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请公司持续督

导机构、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龙恒业 2020 年度收入超过 50%来自于海外业务，海外业务分布于北非（阿

尔及利亚）、中亚（哈萨克斯坦）、东欧（乌克兰）、中东（伊拉克）、南美

（秘鲁）。2021 年由于受到海外疫情反复的影响，我国执行限航禁行和长时间

隔离等严格的防疫措施，以及上述海外国家也存在限制出行等规定，致使人员出

差不便，审计机构一直无法顺畅地进行审计工作，审计工作时断时续，直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方才出具 2020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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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龙恒业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公司立即与上海仁和、湖州贤毅以及

一龙恒业原股东商讨业绩补偿事宜。按照增资协议约定，2020 年未完成业绩承

诺，其管理层股东 32.062%的股权要全部补偿给公司和其他投资人，管理层股东

将出局，这对一龙恒业未来发展将带来严重不确定性，也不符合公司投资初衷，

亦不符合公司长远利益。于是从保护公司长远利益的角度，特别是随着海外管控

措施解除、在高油价以及海外国家像阿尔及利亚天然气保供欧洲的重要地缘战略

位置下，一龙恒业未来发展前景较好，并考虑投资事项并非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因此公司与上海仁和、湖州贤毅以及一龙恒业原股东协商一致作出方案如下：决

定保留其管理层股东 20%的股权，并作出新的业绩承诺即 2022-2024年实现 6,500

万元。该方案与一龙恒业管理层股东股权全部补偿相比，表面看管理层股东未按

照协议全部补偿有损公司利益，但是全部补偿后管理层股东出局，一龙恒业的海

外业务公司暂无力承接，对一龙恒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同时，考虑到增资协议中

关于低于 20%股权比例的约定，若是保留管理层股东股权低于 20%的话，需要

全体股东同意，这将大幅加大各方的沟通时间和困难，会对一龙恒业的生产经营

会带来不利影响，亦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利益。因此从公司长远利益考虑，保留管

理层股东的部分股权并且作出新的业绩承诺，对管理层股东更加起到激励作用，

更加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在就方案商讨论证的过程中，鉴于协议签署各方遍及国内各地及海外，全国

各地疫情持续反复，各地管控措施愈加严格，又加上西安疫情封城、上海疫情封

城以及国内通航不便等因素，导致沟通时间增加、沟通效率低下。最终在各方积

极努力、采取替代措施克服各种疫情困难的情况下，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董

事会并披露方案。

因此公司不存在刻意拖延审计时间情况，不存在无条件让渡利益的情况，不

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经核查，一龙恒业 2020 年度收入超过 50%来自于海外业务，海外业务分布

于北非（阿尔及利亚）、中亚（哈萨克斯坦）、东欧（乌克兰）、中东（伊拉

克）、南美（秘鲁）。2021 年由于受到海外疫情反复的影响，我国执行限航禁

行和长时间隔离等严格的防疫措施，以及上述海外国家也存在限制出行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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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人员出差不便，审计机构一直无法顺畅地进行审计工作，审计工作时断时续，

直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方才出具 2020 年审计报告。

一龙恒业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公司立即与上海仁和、湖州贤毅以及

一龙恒业原股东商讨业绩补偿事宜。在就方案商讨论证的过程中，鉴于协议签署

各方遍及国内各地及海外，全国各地疫情持续反复，各地管控措施愈加严格，又

加上西安疫情封城、上海疫情封城以及国内通航不便等因素，导致沟通时间增加、

沟通效率低下。最终在各方积极努力、采取替代措施克服各种疫情困难的情况下，

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董事会并披露方案。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刻意拖延审计时间情况，不存在无条件让渡利益

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持续督导机构意见

经核查，联储证券认为：

鉴于一龙恒业相关业务大部分业务分布于海外各地，相关审计报告受新冠疫

情影响而出具较晚（审计机构在 2021 年 10 月 20 日出具 2020 年审计报告）。另

外，由于业绩补偿方案涉及的相关方较多，受国内疫情及管控影响，导致沟通效

率低下，最终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董事会并披露方案。公司一直在积极协商

解决相关事项，不存在刻意拖延审计时间情况，不存在无条件让渡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五、关于业绩承诺披露及会计处理情况

问题 6.请自查并补充说明你公司在历次定期报告中承诺事项履行情况部分

是否准确披露一龙恒业相关承诺事项及具体履行情况，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7.4.5 条的规定；在会计处理方面是否及时

确认因参股一龙恒业产生的相关资产及损益变动，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请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公司独立董

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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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公司认真自查，公司并未及时在历次定期报告中填写相关事项及其履

行情况，亦未召开董事会进行单独审议业绩未达到承诺的事项并在年度报告中披

露。后续公司将认真学习和理解相关法律法规。避免对法律法规的误解。

2、公司投资一龙恒业后历次投资以及相关资产及损益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投资成本 损益调整

综合收益和

其他权益变

动

账面余额
长期投资减

值
账面价值

2016 年 3 月出资
109,123,953

.00
109,123,953

.00
109,123,953

.00

2016 年 8 月出资
10,000,000.

00
10,000,000.

00
10,000,000.

00

2016 年损益调整
8,253,689.0

5 45,198.96 8,298,888.0
1

8,298,888.0
1

2016 年期末余额
119,123,953

.00
8,253,689.0

5 45,198.96 127,422,841
.01 - 127,422,841

.01

2017 年损益调整
7,584,940.0

3 -876,283.30 6,708,656.7
3

6,708,656.7
3

2017 年期末余额
119,123,953

.00
15,838,629.

08 -831,084.34 134,131,497
.74 - 134,131,497

.74

2018 年 4 月增资
33,679,244.

11
33,679,244.

11
33,679,244.

11

2018 年 8 月增资
20,000,000.

00
20,000,000.

00
20,000,000.

00
2016 年业绩承诺补

偿

18,596,130.
00

18,596,130.
00

18,596,130.
00

2018 年损益调整
14,433,207.

85 -572,406.38 13,860,801.
47

13,860,801.
47

2018 年期末余额
191,399,327

.11
30,271,836.

93

-
1,403,490.7

2

220,267,673
.32 - 220,267,673

.32

2019 年 4 月增资
20,000,000.

00
20,000,000.

00
20,000,000.

00

2019 年损益调整
12,804,374.

85
3,631,713.6

1
16,436,088.

46
16,436,088.

46

2019 年末长期投资

减值

35,229,410.
37

-
35,229,410.

37

2019 年期末余额
211,399,327

.11
43,076,211.

78
2,228,222.8

9
256,703,761

.78
35,229,410.

37
221,474,351

.41

2020 年损益调整

-
61,408,500.

24

-
13,589,790.

36

-
74,998,290.

60

-
74,998,290.

60

2020 年期末余额
211,399,327

.11

-
18,332,288.

46

-
11,361,567.

47

181,705,471
.18

35,229,410.
37

146,476,060
.81

公司自 2016 年 3 月初始投资一龙恒业以来，历次会计处理情况的具体说明

如下：

（1）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及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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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与一龙恒业及其股东签署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一龙恒业的

章程的规定，公司有权向一龙恒业委派一名董事，参与一龙恒业的重大经营决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公司对一龙恒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

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2016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公司累计确认对一龙恒业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18,332,288.46 元，确认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权益变动等计入 -

11,361,567.47 元。

（2）2016 年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的确认

根据 2016 年 3 月公司与一龙恒业及其股东签署的《增资协议》，2016 年一

龙恒业业绩承诺 5,000 万元，实际完成情况 4,225.46 万元，与承诺净利润 5,000

万元的 90%，即 4,500 万元，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公司与一龙恒业原股东签署

《业绩补偿及业绩承诺调整协议》，一龙恒业原股东补偿公司股权比例为

3.1254%。

2018 年 4 月，公司和一龙恒业就业绩补偿达成了一致，2018 年 5 月完成股

权过户手续，达到了股权补偿确认的条件，公司确认业绩补偿金额计入 2018 年

当期损益 18,596,130.00 元。

（3）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测试

公司对一龙恒业长期股权投资于会计期末进行减值测试，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十八条、《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

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计提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经测试 2016 年末、2017 年末、2018 年末、2020 年末

长期股权投资经测试不存在减值；2019 年末根据长期股权投资可收回金额计提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35,229,410.37 元。

（4）2020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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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4 月与一龙恒业及其股东签署的《增资协议》，2020 年

度业绩承诺为 5,100 万元，实际完成业绩-19,515.77 万元；与承诺净利润 5,100 万

元的 90%，即 4,590 万元，未完成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8 月与一龙恒业及其股东签署的《增资协议》，2020 年

度业绩承诺为 7,750 万元，实际完成业绩-19,515.77 万元；与承诺净利润 7,750 万

元的 90%，即 6,975 万元，未完成业绩承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鉴于一龙恒业 2020 年业务受全球疫情影响较为严

重导致未能实现业绩承诺且业绩补偿义务人目前无足够资金支付现金补偿价款，

为促进其管理层股东稳定从而使一龙恒业长期健康发展，拟变更业绩承诺的补偿

方式和期限。2020 年度报告公告日公司尚未就业绩承诺调整与一龙恒业原股东

协商一致，因此公司无法确认补偿的股权比例和股权金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十四条的规定，对上述业绩承诺补偿形成的或有资产未

进行确认和披露。

综上，公司在会计处理方面及时确认了因参股一龙恒业产生的相关资产及损

益变动，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

（二）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经核查：

公司并未及时在历次定期报告中填写相关事项及其履行情况，亦未召开董事

会进行单独审议业绩未达到承诺的事项并在历次定期报告中披露。我们认为，不

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7.4.5 条的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在会计处理方面及时确认了因参股一龙恒业产生的相关资产

及损益变动，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

定。

（三）持续督导机构意见

经核查，联储证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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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并未及时在历次定期报告中填写相关事项及其履行情况，亦未召开

董事会进行单独审议业绩未达到承诺的事项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不符合《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7.4.5 条的规定。

2、公司在会计处理方面及时确认了因参股一龙恒业产生的相关资产及损益

变动，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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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通源石

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事项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胡玉林 李  尧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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